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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管部门开展交通违法“随手拍”有奖举报活动，一年来收到群众
有效举报5万余条；

●“随手拍”的“第一名”提交举报信息1322条，被奖励4780元——

交通违法“随手拍”，“拍客”共获奖50余万元
本报记者 吴艳 本报通讯员 季春晖 孔大龙 孙明明 摄影报道

自去年5月18日起至昨天，
沧州交管部门开展“不文明交通
违法行为”有奖举报活动整一
年。

“一年来，‘随手拍’后台一
共收到了 145731 条举报信息。
经过审核，确定有效举报 53130
条，累计发放奖金 511140 元。”
昨天，沧州市公安交警支队有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拍客’拍得最多的违法行
为是什么？”

“怎样上传‘随手拍’照片？”
“为什么我的违法举报没有

审核通过？”
带着人们的这些疑问，记者

进行了采访。

人人都可当“交警”

5 月 17 日上午 12 点左右，
正值下班高峰期，市民王先生发
现运河区永安大道万泰丽景路
段出现拥堵现象。

他发现因为拥堵，不少行人
走上了机动车道。发生什么事
了？王先生察看一番，才发现原
来是一辆私家车停在了非机动
车道上，阻挡了行人。

“停车地点并不是停车位，驾
驶员也没在车上。这是违法的。”
王先生迅速想到了这一问题。

他立即拿起手机，拍下了该
私家车占用非机动车道的违法
行为，并通过微信小程序将照片
上传到“智慧沧州”平台。

第二天下午，王先生收到了
“智慧沧州”平台的回复消息，他
当日举报的违法停车信息审核
通过，违法车主已受到相应处
罚。

王先生为此获得 100积分，
可兑10元红包。

“这已经是我第 38 次举报
违法停车的信息，其中 20条审
核通过，我共获得了 200 元奖
金。举报交通违法行为既能助力
交通顺畅，又能得到奖励，真不
错！”王先生说，人人都来当“监
督员”，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进
行约束，可以督促驾驶人养成文
明出行的良好习惯。

王先生是举报交通违法“拍
客”中的一员。我市交管部门开
展“随手拍”举报交通违法行为
以来，平均每天都会收到数百条
举报信息。

去年 5月，我市决定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不文明交通违法行
为”有奖举报活动，希望热心市
民都可以当“交警”，来监督不文
明交通行为。

市民打开“智慧沧州”微信
小程序，通过“不文明交通违法
行为随手拍”链接，按程序设定
采集、提交相关证据并填写文字
信息，即可完成举报。

据统计，截至昨天，“随手
拍”后台一年共收到了 145731

条 举 报 信 息 ，经 审 核 ，其 中
53130条为有效举报，举报人共
获得奖金511140元。

沧州市公安交警一大队的
魏丽负责“随手拍”的审核工作。
她说：“市民上传的举报照片先
经过电脑的初审，那些采集时
间、地点不符合要求的照片会被
淘汰。剩下的照片就要由我们进
行人工复审。”

魏丽说，开始时，市民对“随
手拍”了解不多，上传的举报照
片不是太多，需要复审的照片每
天有一二百张，她还可以从容应
对。自去年 7月份以来，随着宣
传力度的加大，“随手拍”活动的
影响越来越大，参与的市民也逐
步增多。魏丽每天收到需要复审
的交通违法照片有400多张。

“那时，我感觉压力很大，经
常工作到晚上 11点。即使这样，
也不能将当天的照片全部审核
完。”魏丽说，每一个举报都会有
两张或两张以上的近、远景照
片。她需要将每张照片放大，仔
细观察驾驶室是否有人，举报违
法地点与上传地点是否一致，车
辆周边参照物及交通标识标线
情况。

“一天几百张照片看下来，
常常是看得眼都花了！这种情况
一直持续了 3个多月，直到去年
10月底，违法举报才逐渐呈下降
趋势。我终于可以稍微轻松一下
了。”魏丽说，“这也可以从侧面说
明我们城市的交通环境在变好，
司机们的交通违法行为在变少。”

“违法停车”
是举报热点

据市公安交警支队法制科
科长韩焕武介绍，市民可举报的
交通违法行为主要有3种：机动车
违法停车；机动车向道路上抛撒
物品；机动车遇有前方车辆停车
排队等候或缓慢行驶时不按序通

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加塞”）。
沧州市公安交警一大队副

教导员曹延忠介绍，在一大队辖
区内，90%的“随手拍”举报都属
于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其中曙
光路、万泰丽景中街、向海路等
地是违法行为高发地。

“昨天，我就收到了一条违
法信息通知，告知自己被网友举
报违法占用非机动车道，一下被
扣了 3分，还被罚了 100元钱。”
张慧懊恼地说，她在曙光路就餐
时违法停车，收到了一条交通违
法处罚通知，“今后开车可不能
有侥幸心理了，即使交警不来贴
条，也可能被网友们举报。”

针对“随手拍”反映出来的
违法情况较多的时间和地点，辖
区交警通过视频研判，采取增加
警力，加密巡逻频次的方法来治
理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

“‘随手拍’让每一个驾驶员
都置于广大市民的监督之下。”
市公安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说，
这种“全民交警”模式，可以弥补
警力不足，提高执法效能，有助
于织密文明交通监督网。

“第一名”获奖
4780元

为了鼓励市民积极参与到
举报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的活
动中来，市公安交警支队去年年
底对在“随手拍”活动中表现最
突出的 10名文明交通志愿者进
行了表彰。

他们当中的“第一名”，共提
交 1322 条交通违法举报信息，
获得了4780元奖励金。

“以前看到不文明交通违法
行为，咱作为老百姓感觉使不上
什么力。现在有了‘随手拍’活
动，每个人都可以当文明监督
员。”获表彰的文明交通志愿者
王先生说，创建文明城市，人人
有责，人人受益。

“拍客”张先生说，几年前，
外地朋友来到沧州，经常“吐槽”
沧州机动车违停乱象，他感觉面
上无光。前几天，外地朋友又来
了，朋友为沧州的交通环境、城
市面貌竖起了大拇指，他心里别

提多自豪、多痛快了。
近期，市公安交警支队将对

市智慧泊车有限公司的 166 名
网格化路内停车管理员进行“随
手拍”集中培训，针对“随手拍”的
细则和拍摄方法进行指导，以此
强化监督，更好规范停车秩序，减
少交通违法行为，助力文明城市
创建。

“随手拍”不能
“随便拍”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随手
拍”举报照片的有效审核率为
47.21%。也就是说，有很大一部
分举报照片是不符合要求的。交
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常常接到
市民的询问电话：“怎么我举报
了交通违法行为没有收到奖金
呢？”

市公安交警支队法制科科
长韩焕武介绍了一些举报照片
不合格的原因：

1.举报时间和违法时间不
一致（举报内容必须及时上传，

“即拍即传”）。
2.举报车辆违停拍摄照片

不规范，无法作为证据使用。（车
身要完整、正面和背面照片必须
有2张或2张以上并显示驾驶室
无驾驶人。)

3.使用定位功能时存在举
报违法地点与上传地点不一致
的问题。

4.照片无法显示周边参照
物及交通标识标线情况。

5.多次重复上传，视频只采
纳“第一次”。

6.交警已经开单的违法行
为，再次举报无效。

韩焕武介绍，市民举报交通
违法行为时，还要注意拍照的时
间和地点。

时间：为了保证拍摄时光
线充足，“随手拍”证据采集时
间限定在夏季 7 点至 20 点、冬
季7点至17点半。

地点：沧州市中心城区西三
环以东、海河路以北、经八路以
西、渤海路以南合围区域（不含
上述道路）内。

韩焕武提醒“拍客”：举报机
动车违法停车证据要按照“随手
拍”的程序设定，提交违停机动
车远景照片（反映周边环境）、违
停机动车左前方 45°照片（体现
车牌号和驾驶室内情况）照片各
1 张，照片要清晰，完整体现机
动车违法停车的行为事实，2张
照片拍摄后需要当场上传。

另外，举报机动车向道路上
抛撒物品和不按序通行的证据，
可通过行车记录仪采集，在违法
行为发生当日内下载并完成上
传，影像资料要清晰，并能完整
体现交通违法行为的事实、情
节，使用其他设备进行翻拍的不
予采纳。

交通违法交通违法““随手拍随手拍””有奖举报有奖举报

监督交通违法行为监督交通违法行为，，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助力文明城市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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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生产，现河北冀美林泡塑制品有限公司招聘以下职位：

公司有食堂宿舍，地理位置优越，待遇优厚，每月都有福利待遇，工作优秀者可升职加薪。地理位置：河北省沧州市张官屯工业园区 电话：15720487345（微信同步）

•车间维修工、电工各两名，操作工数名：4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吃苦耐劳，有专业技术补贴，月薪5000－8000元。
•办公室文员及会计数名，要求年满18周岁，熟悉办公软件，每月四天公休，月薪3000－6000元。
•带车司机数名：4.2米的平板货车或加长油三轮，工资10000－30000元。•门卫两名：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适应夜班工作。


